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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属企业，各市国资委，昆山、泰兴、沭阳县（市）国资监管机构：

ҹ ȇ ₮ ᴑҙ֟ Ⱳ Ȉ̂ Ⱶ פ 29号），规范我省国家

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工作，特制定《江苏省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国资委

               2013 1 14日

₮ ᴑҙ֟ Ⱳ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ҹԅⱴ ₮ ᴑҙ֟ ̆ ȁ ȁꜚ ȁῃ ᴑҙ ֟

’̆ ȇ ₮ ᴑҙ֟ Ⱳ Ȉ̂ Ⱶ פ 29 ̃ȁȇ῏ԍ

﹤ ₮ ᴑҙ֟ ᵬ ﹥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12〕104号）等法律法规、

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以下简称产权登记），是指我省各级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对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管理的国家出资企业的产权及其分布状况进行登记管理的行为。

“ ”，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授权本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出资人职

责，或者履行产权登记等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职责的情形。

第三条 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产权登记系统）是产权登记管理的

工作平台。企业办理产权登记应当符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产权登记系统的操作说明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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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产权登记分为占有产权登记、变动产权登记和注销产权登记。

第十二条 国有控制出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占有产权登记：

（一）因投资、分立、合并而新设的企业；

（二）因收购、投资入股而首次取得企业股权的；

（三）其他应当办理占有产权登记的情形。

第十三条 占有产权登记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出资人及出资人ऀ

（一登册人̐因得企΀祈股权

（ 一 ֦

ŧ倀

（一登册人̐改登ޜ股权

（ 一 ֦ （ 一 登 册 地

ష因଀（和注ࠍ）

（三）其他应登分立、







第三十一条ҹ ֟ ̆ ֲ ȁ ȁ֟

ᴑҙ, 2012 12 31日时点的产权状况进行重新登记和核发产权登记证、表，原产权登

记证、表自行作废。

对一时难以收集齐全相关登记资料的参股、境外企业，应当先进行产权登记，同时对缺失

的资料、信息做好记录，明确补齐资料、信息的责任部门和处理时限。

第四章 国家出资企业所属事业单位产权登记管理

第三十二条Ԋҙ ᵝ“ Ύ ” Ԋҙ ᵝ ֲ ӥҬ“ Ⱳ ” Ώ̕Ԋҙ ᵝ₮ ֲ

“ ” Ԋҙ ᵝᴪ “ ֟ ”Ҭ ԍ № “ ”中属于

无需偿还的部分加总填写。

第三十三条Ԋҙ ᵝ“ᴑҙ ” ῒ ₮ ᴑҙ Ώ̆ ₮ ᴑ

ҙҹѿ ̆ ₮ ᴑҙ Ԋҙ ᵝҹԋ ̆ᶭ ̕Ԋҙ ᵝ“₮ ֲ ”按照直

接对其履行管理职责的单位名称填写。

第五章 境外企业产权登记管理

第三十四条 纳入产权登记范围的境外企业，是指国家出资企业、国家出资企业（不含国有

资本参股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各级子企业在我国境外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地区依据当地法律出资设立的企业。国家出资企业所属境外代表处、办事处，以及其

他非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不纳入产权登记范围。

第三十五条 境外企业产权登记涉及金额的登记指标应当分别按照外币和人民币填写，外币

折算人民币的汇率应当按照相关经济行为发生时点的中间汇率确定。

第三十六条 ᴑҙ“ᴑҙ ”按照企业所在的国家出资企业的产权级次对应填写，国家出

资企业为一级，国家出资企业直接持股的境外企业为二级，依次类推。

第三十七条 ȁ҉ ȁ Ὲ ̆ ֟

ῤ ᴑҙ Ḥ Ҭԇץ ̆ Ώ“ Ύ ” “ ”。

第三十八条 ҩֲץ ҩֲץ ӈ Ὲ ҹף ᴑҙ̆ ֟

ῤ ᴑҙ Ḥ Ҭԇץ ̆ Ώ“ ֲ ” “



纸质档案是指企业办理产权登记时填报的合规性资料目录中所列资料。国家出资企业应当

对已完成的产权登记事项，按照合规性资料目录所列资料整理归档，分户建立产权登记档案。

第四十二条 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定期对产权登记数据进行汇总

分析，每季度形成分析信息，每年度形成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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